
匈 奴 与 奴 隶 制

一
“

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般注会的非奴隶制性度
”

专题研究之一

提 广 志

关于匈奴的族源问题
,

学者间聚讼纷纭
,

迄未解决
。

但它是蒙古草原一支 占老的游牧族
,

则属无疑
。

一般认为
,

远古至公元前三世纪末
,

匈奴族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
。

公元一世纪中叶
,

南

北匈奴分立
,

北 甸奴一部西迁
,

余部入于鲜卑
;
南匈奴归汉后

,

社会生活多受汉族社会浸淫
,

固有面貌 日失
,

逐步走上与中原汉族相融合的道路
。

这样
,

盛极一时的匈奴政权也就归于灭

亡了
。

这 些
,

都不会有多大间题
。

问题出在中间一段
,

出在公元前三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中

叶这二百数十年间
。

以下所要讨沦的
,

也正是这一阶段匈奴国家的社会性质 间题
.

《 史记
·

匈奴列传 》 称
: “

自淳维 以至头曼千有余岁
,

时大时小
,

别散分离
,

尚矣
,

其

世传不可得而 次云
。

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
,

尽服从北夷
,

而南与中国为敌国
,

其世传国官

号乃可得而记 云
。 ”

可见
,

公元前二 O 九年 冒顿杀其父头曼 自立为单于事
,

乃匈奴史上一个转折

点
。

在这 以前
,

不惟匈奴族
“

时大时小
,

别散分离
” , “

世传不可得而次云
” ,

整个大漠南

北亦是部族众多
, “

各分散居黔谷
,

自有君长
” , “

莫能相一
。

( 《 史记 :匈奴列传 》 ,

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
,

皆出此 ) 冒顿代立后
,

外事武动
,

先后
“

大破灭东胡
” , “

西击

走月 氏
,

南并楼烦
、

白羊河南王
,

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
” , “

北服浑庚
、

屈射
、

丁

零
、

扁昆
、

薪荤之国
” ,

复
“

夷灭月氏
” , “

定楼兰
、

乌孙
、

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
” ,

在东

极辽水
,

西逾 葱岭
,

北抵贝加尔湖
,

南界长城的广大区域内
,

造成
“

诸引弓之民
,

并为 一家
” ,

“

皆以为 匈奴
”

的空前局面
;
内则厘定官制

,

单于 以下
, “

置左右贤王
,

左右谷最王
,

左右大将
,

左右大都尉
,

左 右大当户
,

左右骨都佚
” , “

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
” , “

凡二十四长
” , “

诸

大臣皆世官
” , “

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
、

百长
、

什长
、

裨小王
、

相封
、

都尉
、

当户
、

且渠之

属
” ,

国家机器粗具规模
。

这些
,

充分表明匈奴族 自前三世纪末起
,

确 已走完了氏族公社的

漫长阶段
,

步入阶级社会
。

对于这一历史性转折
,

人们有目共睹
,

没有太多的意见分歧
; 问

题在于
:

这个继原始社会之后到来的阶级社会
,

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社会呢 ?
.

我国已故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先生认为
: “

匈奴国家的历史
,

以奴隶 制始
,

以奴隶制

终
” , “

匈奴时代的社会性质是 一不折不扣的奴隶所有者的社会
” , “

亚洲草原上最典型的

一个奴隶所有者的社会
. ”

①由于这是一篇最早试图用马列主义新史学观点科学地研究 匈奴

社会性质的论著
,

故治匈奴史者及一般教科书多沿用其说
,

至今影响颇大
。

可事实上
,

马氏

所作出的结论却是不正确的
。

马先生把匈奴的奴隶制区分为
“

家族奴隶制
”

和
“

部落奴隶制
”

两种类型
。

下面分别予

以讨论
.

先说
“

家族奴隶制
” 。

马先生说
:

甸奴的奴隶主社会最初是 以家长式的家族奴隶为基础的
。

贵族奴隶主的家族有大量



的奴隶
,

平民战士的家族也有大量的奴隶
。

这些奴隶主要是 由战争中的俘虏变成的
,

以

后始有犯罪的奴隶和债奴
.

那末
,

这类奴隶一共有多少呢 ? 马先生根据种种资料推定
:

汉奴 口二十万
,

西域胡
、

丁零和西羌奴 口四十万
,

其余如乌桓
、

鲜卑
、

楼烦
、

白羊的奴 口假定为十万
,

共计匈奴奴 口有七十万的样子
.

马先生紧接着说
:

这七十万 口奴隶
,

数 目不算太大
,

但是跟匈奴人 口总数来比较
,

已经是超过他

们所有的壮丁战士的数 目了
。

匈奴极盛时代
,

控弦的战士约三十万
。

他们出兵的单

位是以家族为标准的
,

即贾谊 《 新书 》 所谓
“

五口而出介卒一人
” .

设 以 此 来 推

测
,

匈奴极盛时代的人 口共有一百五十万
,

… …若此种推测不误
,

则匈奴的奴隶人

口是超过匈奴战士数 目一倍以上
,

而占其全部人 口的百分之五十
.

②

据此
,

马氏进一步推断说
:

此 占匈奴人口 之半的奴隶执行着匈奴生产部门中的主要劳动
,

是毫无问题的
.

匈

奴的青年和壮丁本来都能从事生产的
,

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作了
“

控弦之士
”

的骑

兵
.

关于此点
, 《 史记

·

匈奴传 》 记载得明白
,

说
: “

士能弯弓
,

尽为 甲 骑
。 ”

换

言之
,

即射猎和战争便是他们的专门职业
。

因为如此
,

所以主要的生产劳动不能不

转嫁于奴隶的身上
.

畜牧是由丁零人
、

西域胡人
、

羌人及乌桓等族人担任的
。

… …

西域胡自古以善于经商闻名
。

一部分西域贾奴则代奴隶主贩运商品
。

汉族奴隶
,

一

如后世草原统治阶级没使汉人的办法
,

以凿井
、

农耕及经营手工业为主要职业
.

③

说当时的匈奴社会 已有了对奴隶的役使和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外族俘虏 自然 不 错—
这有 《 史记

·

匈奴列传 》
“

其送死
, “

·

…近幸臣妾从死者
,

多至数千 百人 ( 《 汉书
·

匈 奴

传 》 作
“

数十百人
” ,

师古 日
: “

或数十人
,

或百人
” .

按当以《汉书》为是— 志 )
” , “

其

攻战
,

… …得人 以为奴脾
”

可证
,

若进而 以为那时已有为数众多
、

占人 口比例甚大
、

且承担

着社会主要劳动的生产奴隶
,

则嫌根据不足
,

上引马 氏所论在许多地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
.

其一
, 《 史记

·

匈奴列传 》 虽有
“

其攻战
,

斩首虏赐一厄酒
,

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
,

得

人以为奴脾
.

故其战
,

人人 自为趣利
”

一说
,

但战争自古 以来就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
,

战后或战争间歇间的四出抢劫固然可分出个属张属李来
,

战场上成批俘获的敌人就很难具体

分出谁个属谁了
;
胜利后的论功行赏

,

自然也是官大得多
,

官小得少
,

轮到一般士卒头上又能

有几何呢 ? 准此
,

虽不能说匈奴一般平民战士的家里一个奴隶也没有
,

但也绝不至象马氏所

说的那样
: “

平民战士的家族也有大量的奴隶
” 。

其二
,

马 氏推定的
“

七十万
”

( 一言五十余万 ) ④奴隶
,

由三部分组成
。

乌桓
、

鲜卑
、

楼烦
、

白羊奴 口十万 ( 一言二十万 )
,

纯属假定
,

自不必论
; 即汉族奴 口二十万 ( 一言十多

万 )
,

西域胡
、

丁零和西羌奴 口四十万 ( 一 言二 十五万 )
,

虽似有所凭依
,

若细审之
,

其中的

破绽仍然是十分明显的
.

汉族奴口数
,

是马 氏根据公元前二O 九年至公元前一 O 四年百余年

间匈奴族历次虏获汉人数字所作的一个粗略估计
.

这里
,

且不说
“

二十万
” 、 “

十多万
”

之

类的估计是否靠得住 ( 马 氏所列历次虏获中
,

一部分有大体数字可考
,

合计约可 得 四
、

五

万人
,

余皆全不言数字
,

故很难估计究竟有多少人 )
,

也不说是否可用俘虏数代 指 奴 隶 数

( 在笔者看来
,

那是不能够的
.

因为
, “

得人 以为奴脾
”

的事情固然是有的
,

但杀俘
、

收养

或在非奴隶制的其他形式下予 以役使的事
,

就未必没有
;
俘虏并不一定

、

并不总是要百分之



百地转化为奴隶的 )
,

我们所要指出的只是
:

这
“

二十万
”

或
“

十多万
”

只不过是匈奴百余

年间历次虏获 汉人 口数的总累计
,

万不能以之作为匈奴社会所拥有的汉族奴隶的 恒 常 数 字

( 因为
,

很难设想
,

那些公元前三世纪末的战俘会一直活到百年后的公元前二世纪末
,

以备

人们凑足
“

二十万
” 、 “

十多万
”

奴隶数字 )
;

在一般情况下
,

这后一个数字要比前者小得

多
.

西域胡
、

丁零和西羌奴 口 四十万 ( 一言二十五万 )
,

是马 氏根据三国时魏人鱼豢 《魏略
·

西戎传 》⑤里的一段话作出的
.

这段话是
:

置虏
,

本匈奴也
。

匈奴名奴蟀为
“

置
” 。

始建武时
,

匈奴衰
,

分去
。

其奴脾 亡匿

在金城
、

武威
、

酒泉北黑水
、

西河东西
,

畜牧逐水草
,

抄盗凉州
。

部落稍多
,

有数万
,

不与东部鲜卑同也
.

其种非一
,

有大胡
,

有丁令
,

或颇有羌杂处
,

由本亡奴蝉故也
。

马氏据此谓
: “

由上述文献
,

知匈奴奴隶之逃往甘肃走廊的
,

… …合计有数万落
。

所谓
`

落
’ ,

有大有小
,

… …就以每落五家
、

每家五 口计之
,

数万落的奴隶
,

合计又有三
、

四十万人
.

⑥
”

能不能由 《 魏略
·

西戎传 》 里的这段话作出马氏那样的结论来呢 ? 我以为是不能 够 的
.

因

为
,

通上下文义观之
, “

落稍多
,

有数万
” ,

显系三国或汉魏间事
,

这 已离建武年间二百年上

下
,

怎么好把二百年后经过繁衍远为发展 了的人 口数字充作始逃离时的人数呢 ? 看来
,

马长

寿先生对 匈奴家族奴隶数字的估算是偏高了许多的
。

另一方面
,

马氏对 匈奴总人 口为一百五十万的估计
,

又不免过于偏低
。

我是同意马长寿先

生等所依循的战士与总人口 间约为一与五之比这个人 口推算原则的
,

所
一

不同的 是 找 不 认为
“

三十万
”

乃匈奴兵员最高额
,

并据此推断匈奴人 口 总数
。

事实上
, “

控弦之士三十万
”

并

不是
“

匈奴极盛时代
”

( 马氏语 ) 战士数
,

而是冒顿新立
、 “

汉兵与项羽相距
,

中国罢于兵

革
”

时事
。

时隔不久
,

到公元前二 0 0 年白登之围时
,

冒顿已进而能在一次大的战役中出动
“

精兵四十万骑
”

( 此据 《史记
·

匈奴列传 》
。

《 汉书
·

匈奴传 》 作三十余万骑
”

) 了
.

即

此
“

四十万骑
” ,

亦不会是当时匈奴全部兵力
。

很难设想
,

冒顿会在远离匈奴腹地的白登倾

注他的全部兵力
,

难道他就不怕后院起火—
上层内争

、

奴脾逃 散和属地叛离 ! 且这时离冒

顿立为单于时才刚刚九年
,

匈奴国势兵力皆未及顶颠状态
, “

四 十万精骑
”

更不会是
“

匈奴

极盛时代
”

兵员总数
.

要之
,

匈奴鼎盛时期的兵力当远不止 四十万
;
若这一推断不误

,

则匈

奴极盛时之人 口 亦应远远超过二百万
。

准上所述
,

我们认为马长寿先生对匈奴社会中奴隶口数的推定是大大偏高 了的
,

而对匈

奴总人口 的估算则又过于偏低
,

高低之间
,

百分比自然就大得惊人 了
。

而实际上
,

匈奴社会中的奴隶数量绝不会很大的
,

每次战争所获
,

多则万计
,

少则以千

百数
.

即使这些战俘全都转化成为奴隶
,

撒 向整个社会后 也绝不至怎么显眼
。

虏来一批
,

不

久便消耗掉了 ( 在非人的劳动
、

生活条件下
,

奴隶得终其天年者自不会很多
: j硒有限范围内

的种的蕃衍
,

在一般情况下
,

亦不足以补偿死亡数 )
。

于是再虏来一批
,

再消耗掉
。

就 这

样
,

不断地消耗
,

不断地补充
,

恒常的稳定数字充其量不过数万人而 已 ! 这是讲战俘
。

:
浅俘

奴隶外
,

根据马氏的意见
,

还应该有一部分债奴和罪奴
。

马氏的看法大体是对的
。

不过
,

须

强调指出的是这两类奴隶在 当时的匈奴社会并不习见
,

数褚相当有限
。

《 后汉书
·

乌恒传 》

云
: “

乌桓 自为 冒顿所破
,

众遂孤弱
,

常臣伏匈奴
,

岁输牛马羊皮
,

过时不 具
.

辄 没 其 妻

子
。 ”

谓匈奴有债务奴隶者
,

每据此立论
;
然而

,

这种将拖欠祖赋者的妻子没入官为奴的办

法
,

历代多有
,

与其说它是债奴
,

毋宁说它是罪奴倒更合适些
。

《 史记
·

公犷了」传 》 又 有
“

其法
,

拔刃尺者死
,

坐盗者没入其家
”

一说
,

这固然是匈奴社会 已有罪奴 ( 包括本族人 )



的明证
,

但莫忘了
,

就在这句话的稍后
,

还有一句话
: “

狱久者不过十 口
,

一国之囚不过数

人
” .

犯罪者既少
,

其家属被没入为 奴者又能多到哪里去呢 ?

其三
,

关于家族奴隶的用场
.

前引马氏
“

此 占匈奴人口 之半的奴隶执行着匈奴生产部门

中的主要劳动
,

是毫无问题的
。

匈奴的青年和壮丁… … 射猎和战争便是他们的专门职业
。

因

为如此
,

所以主要的生产劳动不能不转嫁于奴隶的身上
。

畜 牧 是 由丁零

的
. · · · ·

一部分西域贾奴则代奴隶主贩运商品
。

汉族奴隶
, … …

,

以凿井

… …等 族 人 担 任
、

农耕及经营手工

业为主要职业
”

一大段话
,

包含如下两层意思
:

一
,

奴隶数量既多
,

当然不能让他们不事生

产
,

况且匈奴自己的丁壮几乎全都脱离了生产
,

专门以
“

射猎和战争
”

为业
,

也迫切需

族奴隶填补他们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留下的空缺
。

二
,

汉人长于农耕和手工技艺
,

丁零等

牧
,

西域胡善贾
; 匈奴人将他们虏获后

,

自然也是用其所长
,

使各操本业
。

这样
,

就势必造

成一个牧
、

农
、

工
、

商各个经济领域普遍使用奴隶劳动的局面
.

这些推论
,

貌似有理
,

其实大有 问题
。

因为
:

第一
,

如前所述
,

匈奴社会中的奴隶数量

并不多
,

靠这些人是无法承担

能靠少数人的劳动支撑
。

第二
,

“

甸奴生产部门中的主要劳动
”

的
,

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不可
“

士能弯弓
,

尽为甲骑
” ,

颇有
“

全民皆兵
”

的味道
。

惟其

如此
,

才使得匈奴的丁壮不可能全都脱离生产劳动
,

仅以
“

射猎和战争
”

为
“

专门职业
” 。

事实上
,

每一名
“

甲骑
”

都既是战士
,

又是生产工作者
,

他们
“

宽则随畜
,

因射猎禽兽为生

业
,

急则人 习战攻 以侵伐
” 。

( 《 史记
·

匈奴列传 》 ) 又史称
: “

昭帝时
,

匈奴复使四千骑

田车师
.

宣帝即位
,

遣五将将兵击匈奴
,

车师田者惊去
” 。

( 《 汉书
·

西域传下 》 ) 足见
,

“

甲骑
”

们不但作战
,

不但畜牧
,

也还从事农垦呢
。

这 也并不奇怪
,

因为
,

在早期阶级社会

中
,

兵农合一
,

兵牧合一
,

本来就是通例
。

第三
,

所谓长于农耕及手工技艺的汉人必为农业

奴隶及手工业奴隶
,

它族之善于牧
、

贾者又必为牧奴
、

贾奴云云
,

亦多想当然之辞
,

于史并

无根据
。

说者每好援引上引 《 魏略
·

西戎传 》 中的那段话
,

说是
“

那些逃亡的
`

箕虏
’ ,

在逃

亡后仍 旧过着
`

畜牧逐水草
’

的游牧生活
,

那么他们原在匈奴为牧奴可知
。 ”

⑦为什么奴蝉逃

亡后所从事的职业一定得是当年做奴脾时干过的呢 ? 实在令人费解
。

《 汉书
·

匈 奴传 上 》

载
: “

于是卫律为单于谋
`

穿井筑城
,

治楼以藏谷
,

与秦人守之
。

汉兵至
,

无奈我何
。 ’

即穿

井数百
,

伐材数千
。 ”

说者又每据此谓这是把汉人用在凿井灌溉
、

筑城
、

治楼藏谷方面
,

其

为
“

耕奴
”

无疑
。 ⑧此论同样缺乏坚实根据

。

文中所谓的
“

秦人
” ,

据颜师古注
,

乃秦时避

乱亡入匈奴之中原人
, 且匈奴人既让他们参与守备

,

必甚依重信赖之
,

其身分不是奴隶倒是

勿容置疑的了
.

至于或据匈奴地区出土的铸器多取汉式 以推断治器者必为
“

汉族工奴
”

⑨
,

亦觉牵合难通
.

因为
,

汉式器物并不一定出自汉人之手
; 汉人工匠之在匈奴者亦未必尽是奴

隶
.

通观以上所述不难看出
,

人们至今也拿不出有关匈奴奴隶广泛用于各个生产部门的象样

材料来
;
如果不是凭想象办事

,

而是坚持从史实出发
,

我们倒是有理由说
:

匈奴的奴隶大都

是家 内仆役
,

他们大都集中在官府和贵 权府第
,

供贵人驱遣
,

为贵人的生活服务— 这可从

史籍
“

得人以为奴脾
” 、 “

近幸臣妾从死
”

一类的记述中看得出来
。

下面谈
“

部落奴隶制
” 。

马长寿先生认为
,

家族奴隶制外
,

旬奴人又曾乍广人征眼区对被征服族施行所谓
“

部落

奴隶制
” .

马先生写道
:

这种部落奴隶和家族奴隶显然是不同的
。

家族奴隶没有自己的氏族
,

也没有 自



己的部落
,

是 以飘然一身或一小家族群寄居于奴隶主的篱下以进行生产的
。

部落奴隶

则否
.

他们有家族和氏族
,

主要的还有自己的部落
。

原来部落的酋长
,

在绝对服从

和参加劳动的条件之下
,

仍被匈奴统治阶级介许为部落奴隶的头 日
.

被征服的田野

和作坊便是这些奴隶们的生产场所
。

… …

家族奴隶主要是属于奴隶主所私有的
。

部落奴隶则不属于任何奴隶主个人所私

有
,

而为奴隶国家配户
’

` t

政府
,

或者地方政府所公有
。

所以部落奴隶是国家奴隶
,

或官的奴隶
.

… …

部落奴隶对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
,

是经营各地的畜牧业
、

农业
、

手工业等等
,

每 年 以 最 高的剥削量贡献其土产物及制造品于管理奴隶的官
,

然后再 由他们转送

给地方和中央政府
.

除实物租赋外
,

政府随时还征调部落奴隶去战争
,

或执行其它

统治阶级所需要作的工作
。

接着
,

马长寿先生且以乌桓和西域诸国为例
,

对这种剥削形态作了具体分析
,

明确指出在这

种剥削形态下
,

匈奴人并不拆散被征服族的部落组织
, “

也没有改变他的旧的生产方式
,

只

派官兵镇压
,

对 … …人民进行一种过份的奴役和剥削
.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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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
,

便是马长寿先生为我们勾画的
“

部落奴隶制
”

的一个大概轮廓
.

如前所述
,

匈奴极盛时虽曾凭借强力在东极辽水
,

西逾葱岭
,

北抵贝加尔湖
,

南界长城

的广大地区内
,

造成
“

诸引弓之民
,

并为一家
”

·
, “

皆以为匈奴
”

的空前局面
,

但这个勉强

凑起来的军事
、

行政集合体
,

远不是稳定
、

巩固的
.

其 中有的部落
,

固然同匈奴的关系较为

密切
,

但更多的却是时紧时松
,

若即若离
,

在匈奴与汉王朝间叛服无定
、

宗属无常
。

对广大

草原居 民的紧密控制 尚且实现不了
,

还哪里谈得到把他们置于奴隶地位
。

再从史实看
。

《 后汉书
·

乌桓传 》 称
: “

乌桓 自为冒顿所破
,

众遂孤弱
,

常臣伏匈奴
,

岁输牛马羊皮
,

过时不具
,

辄没其妻子
。 ” 《 汉书

·

西域传上 》载
: “

西域诸国… …皆役属

匈奴
.

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
,

使领西域
,

常居焉省
、

危须
、

尉黎间
,

赋税诸 国
,

取富

给焉
。 ”

政治上保有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
,

经济上须按期贡纳一定的实物租赋
,

如此而已
,

并不见一丝毫的奴隶制信息 ! 马长寿先生 自己也明明承认
:

这些被征服族不但仍留居原地
,

保有原来的部落组织
,

而且还继续保有它原来的
“

旧的生产方式
” ;

对于征服者
,

亦不过每

年须 以
心

最高的剥削量贡献其土产物及制造 品
”

一类的
“

实物租赋
’

罢 了
。

这样 的 被 征 服

者
,

不消说是仍保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经济的
。

这样的被征服者
,

又怎么能够是奴隶 !

总括 以上所述
,

匈奴虽有
“

家族奴隶
” ,

但为数不多
,

不是匈奴社会生产的 主 要 担 当

者
; “

部落奴隶
”

一说
,

则根本不能成立
。

因此
,

公元前三世纪末 以来的匈奴社会绝不是什

么奴隶社会
。

那末
,

当时的匈奴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 的社会呢 ?

五十年代后期
,

欧阳熙先生曾提出过匈奴族
“

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便 向 封 建 制 过 渡

了
” ,

匈奴社会是
“

半家长制半封建制的社会
”

的看法来
.

他认为
:

那时的匈奴已行
“

封建

分封制
” 。

《 史记
·

匈奴列传 》 厂布谓诸王将等
“ 一

寿有分地
”

的
“

劣地
” , “

就是封地
,

即领

地
” . “

左右贤王
、

左右谷氢三饭 勺大国
” ,

就是最大的
“

封建领主
” .

左右贤王 以下诸二

十四长等
,

亦皆为
“

大大小小之封建王国
” 。

诸二十四长及各 自所置千长
、

百长
、

什长等等

间所形成的
“

层层隶属
”

关 系及
“

各有封地
” ,

乃
“

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
” .

再就当时的



剥削形态看
,

也是
`

开始实行赋税制的农奴式的剥削了
” .

亥史记
·

匈奴列传 》 所记中行说
“

教单于左右疏记
,

以计课其人众畜物
” ,

即按照人 口课税 ( 课其畜物 )
, “

这是不 同于一

般奴隶制的剥削
” ,

而是
“

封建生产关系的剥削形态
” .

对于广大被征服族
,

也
“

不是把他

们变为奴隶
,

而是采取贡赋剥削
,

实行农奴制的奴役
” .

总之
,

那时的匈奴无疑 已 进 入 封

建社会
,

但鉴于这个社会
“

不仅渗杂着奴隶制的关系
” ,

而且还保存着
“

原始社会的许多残

余
” ,

所以它又
“

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制
” ,

而是一个
“

半家长制半封建制的社会
” ,

亦即

苏联学者所说的
“

宗法封建关系
” .

L

欧阳先生的上述看法
,

我基本上是赞同的
。

惟把对本族臣民的赋税剥削和对被征服族的贡
’

赋剥削 目为
“

农奴制
”

或
“

农奴式
”

的
,

则似嫌不妥
.

事实上
,

封建制并不一定非采取农奴

制的形式不可
.

从世界范围看
,

农奴制并不通行
.

对 臣民的
“

赋税
”

剥削和对外族人的
“

贡

赋
”

剥削无疑是属于封建制范畴的东西
,

但它却远不是农奴制的
。

至于可否把这种由原始社

会直接脱胎而来的早期封建社会名之为
“

半家长制半封建制的社会
” ,

也还有商讨的余地
.

既然历史上本不存在
“

纯粹
”

的社会
,

窃以为大可不必因其不
“

纯
”

而冠以
“

半
”

字
。

否

则
, “

半
”

字号的社会也太多了
.

且
“

半封建
”

一类的提法
,

颇容易给人以这个社会大约只

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程度上具备封建社会质的规定性的印象
.

也许
,

把它叫做
“

部落封建制

社会
’

— 以别于农业 民族的
“

村社封建制社会
”

— 似乎更合适些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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